	云浮市生态环境局



云环（罗定）罚〔2026〕6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
黎振才（猪油加工厂）：

    经营者：黎振才
公民身份证号码：4412821*******4078
地址：罗定市附城街道同仁村委中铁十七局集团公司一分部旁
2026年4月27日，我局执法人员到位于罗定市附城街道同仁村委中铁十七局集团公司一分部旁，你经营的猪油加工厂（以下简称：你厂）进行了现场检查和调查，发现你厂实施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你厂主营猪油加工及冷冻猪肉收购销售业务，现场检查时，生产加工工序处于停产状态，冷库正常使用，生产设备与污染治理设施均未运行。现场清点核实场内生产物料及设备使用情况属实。经查实，你厂在实际开展肉类加工生产经营活动期间，未依法履行排污登记义务，未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填报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表，未如实填报生产经营、污染物排放、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等相关排污信息。

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为证：

1.《云浮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笔录》（2026年4月27日）1份、《云浮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2026年4月27日）1份、现场照片（图片、影像资料）证据（2026年4月27日）1份，证实执法人员对你厂的现场检查和调查情况；
2.2026年4月27日，黎振才提供的本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实你厂经营者的身份信息；

3.2026年4月27日，黎振才提供的电费单1份，证实你厂日常用电及缴费情况，佐证经营活动的真实性；

4.2026年4月27日，黎振才提供的送达地址及方式确认书1份，证实当事人黎振才确认的法律文书送达地址及送达方式，保障后续执法文书送达的合法性、有效性；
5.我局执法人员提供的《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查询截图1份，证实你厂未依法填报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表；
6.《云浮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笔录》（2026年5月14日）1份、现场照片（图片、影像资料）证据（2026年5月14日）1份，证实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厂进行跟踪检查情况；
7.2026年5月14日，.我局执法人员向你厂送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云环（罗定）责改〔2026〕12号）1份和送达回证1份，证明我局责令你厂限期改正环境违法行为的事实；

8.我局罗定分局执法人员执法证复印件3份，证实参与本次现场检查、调查的执法人员具备合法执法资格，执法程序合法合规。
你厂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和对环境的影响程度都很小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填报排污登记表，不需要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和第三款“需要填报排污登记表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上填报基本信息、污染物排放去向、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以及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等信息；填报的信息发生变动的，应当自发生变动之日起 20 日内进行变更填报的规定。”的规定。
我局于2026年6月2日向你厂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云环（罗定）罚告〔2026〕12号〕及《生态环境违法主动公开道歉承诺申请指引》，依法告知你厂违法事实、处罚依据、拟作出的处罚决定，以及享有陈述权和申辩权及适用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你厂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和申辩申请，及公开道歉承诺，视为自愿放弃上述法定权利。
2026年5月14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厂进行现场复查，你厂猪油加工工序4台电热炸锅已经拆除，已不具备生产能力，现场未发现有加工猪油的行为，冷库正常运行。
依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需要填报排污登记表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填报排污信息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和《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二条第（三）项规定“行政处罚只规定最高罚款数额、未规定最低罚款数额的，从轻处罚一般按最高罚款数额的20%确定，一般处罚按最高罚款数额的50%确定；只规定最低罚款数额没有规定最高罚款数额的，从重处罚一般按最低罚款数额的5倍确定；一般处罚按最低罚款数额的2倍确定。”以及《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附件1《广东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罚款金额裁量表》第八章其他污染防治类，四十三、需要填报排污登记表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未依照规定填报排污信息 §8.43 裁量标准“限期内改正罚款2万元以下”的规定，根据你厂违法行为、情节及整改情况，经我局案审会讨论，决定对厂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罚款人民币肆仟元整（¥4000.00）。
你厂应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15日内到我局办公室办理缴款手续，将罚款缴至相应的银行和账号。你厂缴纳罚款后，应将缴款开具的正式收据复印件报送我局备案。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你厂可在接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云浮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在6个月内直接向云浮市云城区人民法院起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联系人：梁绍军
联系电话：3837606

地址：罗定市龙园路90号
云浮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6月18日 

受送达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